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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中共中国科学报社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报社纪委”）工作，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中国科学院纪检工作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结合报社实际，制定本工作规则。
第二条 报社纪委在报社党委及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认真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坚定不移推进报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报社高质量发展提供纪律保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报社纪委负责组织、统筹、协调报社纪检工作。纪监审办公室作为报社纪委的工作机构，配备专职纪检干部，具体承担纪检日常工作。报社各党支部应当设立纪律检查委员，协助开展支部纪检相关工作。
第四条 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纪委委员应当按规定参加纪委会议，参与讨论研究重要工作和相关事项，根据分工负责报社纪委某一方面的具体工作，协同推进各项任务落实。

第三章  工作职责及纪律
第五条 报社纪委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报社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具体职责如下：
（一）组织报社纪检组织和纪检干部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和中央纪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精神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院党组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安排。
（二）履行报社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负责对报社党政领导班子和干部职工贯彻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落实院党组部署安排和院党组政治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开展监督。推动报社党委和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报社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三）协助报社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协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项规定，组织逐级签订个性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督促落实“一岗双责”。开展报社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监督检查。配合组织人事部门等出具党员、干部党风廉政情况或廉洁从业情况的意见。建立党员、干部廉政档案。
（四）协助报社党委建立完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效机制，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加强对报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院党组实施办法情况、作风和学风建设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五）组织开展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开展新提任领导干部任职廉政谈话。
（六）组织开展日常监督、长期监督和重点监督。紧盯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关键少数，强化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及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健全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七）组织开展信访处置和执纪审查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受理对报社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检举、控告和不服处分的申诉，调查处理报社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违纪案件。实事求是运用“四种形态”，依规依纪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依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八）按时办理上级转办的问题线索和违纪案件，配合、协助上级执纪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对报社违法违纪案件的调查处理。
（九）根据报社实际工作需要，可组织开展纪检监督以外的监督工作。
（十）组织开展纪检制度规范建设和纪检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对纪检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打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干部队伍。
（十一）定期对报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定期向报社党委和上级纪委报告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十二）完成报社党政领导班子以及上级纪委交办的其他监督工作。
第六条 工作中严格遵守以下纪律： 
（一）模范遵守党纪党规，依纪依规履行职责。
（二）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工作涉密事项和相关内容。
（三）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审查调查人员与被审查调查人、检举人存在近亲属、证人、利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职情形的，不得参与相关工作，并主动申请回避。

第四章  工作机制
第七条 纪委通过召开全体会议的形式履行议事决策职责，全体会议研究或决定以下事项：
（一）学习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中央、中央纪委、院党组和上级纪委重要文件精神、重要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具体落实措施。
（二）研究讨论纪委向上级纪委、报社党委提交的重要请示和报告；研究讨论报社党委要求纪委提出意见的有关事项；研究讨论报社纪检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以及专项工作部署等。
（三）检查分析报社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督促落实“一岗双责”。
（四）研究讨论对有关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问题的调查处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提出问责或责任追究的意见建议，提出处理或处分意见建议。
（五）研究讨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有关工作，听取反腐倡廉、内部审计、重点业务领域监督、专项检查工作等报告；研究分析内部审计等移交的问题和线索，精准运用“四种形态”。 
（六）研究讨论报社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内监督、纪律检查制度建设和队伍自身建设等工作及纪委职责范围内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八条 定期召开纪委全体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1次。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或延期。会议规则如下：
（一）会议由纪委书记主持，全体纪委委员参加。
（二）根据会议内容需要，可采取扩大会形式，通知从事纪检工作的专兼职干部、各党支部纪检委员列席会议。
（三）坚持“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强化政治意识，提高政治能力。
（四）重大事项的决策前，应当充分调研论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做好充分准备后，提交会议集体研究决定。
（五）讨论研究有关工作或问题时，每位委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议事决策，重大问题实行票决制。
（六）纪委委员、从事纪检工作的专兼职干部、党支部纪检委员应当坚决执行会议集体决定，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严守工作秘密，不得擅自泄露会议研究决定的内容。
（七）委员之间应当互相支持、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开展工作，共同维护报社纪委班子的威信和凝聚力。
第九条 报社纪委在工作中，强化与驻院纪检监察组、上级纪委的联动配合机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对于重大事项、重要工作，及时向有关方面请示报告。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工作规则由纪监审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工作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中国科学报社纪委工作规范》（科报党字〔2019〕13号）同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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